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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顿共和国 土耳其 乌拉圭和越南 订正决议草案 

国际谈判指导原则草案 

    大会, 

    回顾 联合国宪章 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宗旨和原

则,以及 联合国宪章 第十三条第一项,其中呼吁大会应发动研究,并作成建议,

以促进国际合作, 

    考虑到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目标, 

    重申 关于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国际法原则宣言 的规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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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各国在谈判中以国际法的有关原则为准则, 

    铭记建设性和有效的谈判能在实现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其中促进, 

  -   促进管理国际关系, 

  -   和平解决争端, 

  -   制定新的各国行为国际规范, 

 注意到查明和协调国际谈判指导原则将有助于在谈判中提高谈判当事方的

可预测性,减低不确定性和促进信任气氛,并可提供进行谈判的参考框架, 

 审议了题为 国际谈判指导原则草案 的分项目, 

    1. 强调在管理国际关系 和平解决争端和制定新的各国行为国际规范方面进

行有效谈判的重要性; 

    2. 注意到文件 A/52/141 所载的 国际谈判指导原则草案 和在此项目审议

期间提出的各项意见和建议 包括需要进一步审议此项目; 

    3. 决定联合国国际法十年工作组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继续审议这个

分项目; 

    4. 请所有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在 1998 年 8 月 1 日之前 就国际谈判指导原

则草案的内容 向秘书长提出书面意见和提议; 

    5. 请秘书长将上文第 2和第 4段所述的意见和提议转递工作组 以便工作组

进行审议  

    6.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中题为 联合国国际法十年 的项目

下列入题为 国际谈判指导原则草案 的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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